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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传而言，传承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承载者和传递者，传承人保护制度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的

核心内容之一。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保护制度建设，应该坚持认定制

度与申报制度相结合，注意关注传承人队伍中的特殊群体，支持对民间信仰及

其习俗的传承，并特别重视传承环境的建设，以此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

保护和民族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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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含义

2011年实施的《非遗法》中秉中的定义，该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非物

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

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

文化部颁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

办法》，将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为“经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认定，承担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传承保护责任，具有公认的代表性、权威性和影响力的传

承人”。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面临的困境

非遗保护在我国起步较晚，我国一直以来将非遗传承人的保护视为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建设制度的一个方面，非遗保护意识的淡薄以及制度的不完

善导致非遗传承人在现实中面临着很大的困境。

（一）非遗传承人呈普遍断层趋势

我国非遗传承断层现象不仅表现在县、市、省级目录的代表性非遗中，国

家级乃至世界级的非遗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如中国首个入选世界级非遗的端午

节，其属于民俗文化类非遗，但目前几乎很少有人能完整地知晓其内容及蕴含

的意义。非遗传承人后继乏人既有非遗自身难以传承性的原因，也有客观的社

会外部因素。

新一代的青年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对原有的生活方式持排斥、怀疑的态

度，舍弃了传统的手工技艺，自然而然地投进“现代”的怀抱，非遗保护正面

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以中山市市级以上代表性传承人为例，其面临的现状：

一是老艺人相继离世，民间传统技艺失传。中山市市级以上代表性传承人 38

人，到目前为止己有 6 名民间艺人去世。二是在世艺人老龄化，民间艺术后继

无人。中山市市级以上代表性传承人 38 人，6 人去世，年龄在 60 岁以上的有

33 人，占 87%；70 岁以上的 21 人，占 55%；年龄在 50 岁以下的只有 2 人。

（二）非遗传承人的生存发展环境尚未受到重视



我国当前非遗的传承普及仍主要是自发推广，即传承人通过自己努力在市

场经济中传承宣扬非遗。首先是外部环境被破坏。随着文化改制、城镇化建设

推进，传统村落日渐消失，传统文化和传统生活方式悄然改变，传承人离开文

化原生地，一部分非遗开始发生“遗传变异”，一部分则面临最终失传的可能

性。其次是制度支撑不足。一是没有普遍被认同的社会地位；二是财政支撑不

够。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体系的构建

（一）制定更完善的传承人认定制度

只有完善的认定，才能更好地保护。首先要科学设置认定标准。探索团体

传承制度；将“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收集、整理和研究的人员”列入可供

参选名单中；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和非代表性传承人两类主体分别予以不

同认定标准和资助标准。其次要完善多渠道的认定启动机制。构建发现、推荐

非遗传承人的个人和单位激励机制；评定传承人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式，即除

政府组织申报外，还采取由传承人直接“登记”方式，作为现行认定制度的补

充程序。只有不断健全和完善对非遗传承人的认定机制，才可以更好更多的把

真正的非遗传承人列入到各级政府的认定体系中来，予以最大支持，使其得到

保护。

    （二）加强对传承人的保护与支持的力度和范围

（1）政府和国家加大对非遗传承人的支持力度。在传承人开展传承活动

时，政府以及有关部门要予以其相应的支持，而且要指明相关的义务。具体的

支持指的是，在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中应该独自列出一项专项资金，目的是给

予传承人的支持；对相对较薄弱的传承人要加大对其的扶植力度。

（2）扩大对传承人支持的范围。对传承人的工作予以肯定是开展传承工作

的前提，而且要结合我国的发展的实际情况，要选择的对传承人给予支持，适

当开阔一下传承的范围，从而为有关传承工作的开展提供便捷有利的条件。

（三）健全对非遗传承人的保障体制

在实际生活中，政府应该对相对凌弱的传承人员在给予一定的支持，并充

分考虑其家庭因素等原因，为其提供可靠地保障，保证其时间精力充沛，以便

于在开展有关传承活动时，能全身心的投入其中。此外，在一些有关非遗的法



律法规中，也要对传承人在精神和财产方面的权利进行相应的规定，一方面，

以便于可以使非遗传承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另一方面，在开发或研究不同

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可以确保人类的健康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四）多元化创新的保护形式加强传承人开展传习延续

1.开展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程

抢救性记录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现实需要，传承人是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重要承载者和传递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关键。保护非遗

传承人就是保护人类共有的“活的宝库”。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抢救性记录工程，旨在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全面、真实、系统地记录保存代表

性传承人的独到技艺和文化记忆，并为他人学习、借鉴和研究非遗项目等创造

条件。以广东省中山市为例，早在 2012年，中山市率先在广东省启动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这些年来，一直不间断地全面系统地记

录全市非遗项项目和濒危非遗项目传承人所掌握的非遗知识和精湛技艺，为后

人传承、研究、宣传、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留下资料。截至目前，中山市已经

完成了 18位省级以上代表性传承人的抢救性纪录工作。中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程的扎实进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与学术机构的

共同良好范例，在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

2.委托高校等单位组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行研修培训

为了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后继有人，从 2015 年开始，文化部启动了

“非遗”传承人群“研培计划”的试点工作。“研培计划”以传统工艺类项目作

为切入点，委托高校等单位组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行研修培训，帮助

“非遗”传承人群提高文化艺术素质、审美能力和创新能力。传承不是为了保

证“非遗”一点也不变化，实际上任何一种艺术，包括民间艺术本身也在发生

变化。高校具有资源优势，包括教学资源和学术资源，同时每所高校都具有自

身的教学特点。比如四川大学本身就有研究民间艺术和“非遗”的专家，而且

还有很专业的博物馆，这些都可以拓展“非遗”传承人的学术视野。

3.运用现代新的传媒方式扩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继承人中的影响

《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实施方案》提出了宣传展示的具体要求：

“举办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成果展览、民族民间文化艺术展演、民间工艺品博览



会、中国民族民间文化节等各种活动。利用各种传播途径和灵活多样的手段，

积极对‘保护工程’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普及民族文化保护知识。激发和培

养全社会的保护意识，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这些宣传展示办法，无疑也能培

养更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此外，还有其他更多的方式方法。

继承人的培养，最重要的是思想观念的改变，即传承人的任务不仅是向少

数学徒进行传授，而应该把眼光放到民间和民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方

式，不应局限于家庭和家族传承，而应更多地进行群体传承和社会传承。

通过多元化创新的保护形式，提升非遗传承人的发展空间，予以最大支

持，使其得到保护。

结语

综上所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具有延续民间优秀文化和中华民族传统

文化的使命，对传承人的良好保护将能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完好，进而能

够得到良好的传承。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力度，不仅是国家、民

族与文明进步的发展要求，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张纬，熊嘉芝，张芷蔧.传承人创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影响[J].

合作经济与科技，2019（06）：109-111.

[2]于蓉.基于传承主体视角的东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J].南方论刊，2019

（02）：82-85.

[3]张兆林.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体性项目传承人保护策略研究——以聊城木版年画

为核心个案[J].文化遗产，2019（01）：26-33.

[4]潘瑞娟.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困境与对策研究——以临夏雕刻葫芦为

例[J].陇东学院学报，2019，30（01）：106-109.


